
立法会十八题：公众泳滩及水上活动中心的快艇及独木舟救生服务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潘佩璆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

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关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其辖下泳滩及水上活动中心提供的快艇及／或独

木舟救生服务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现时设有上述救生服务的泳滩／水上活动中心的名称（以表列出）； 

 

（二）过去五年，有否取消上述救生服务；如果有，按年表列涉及的泳滩／水上

活动中心的名称，以及自救生服务取消后，在该等泳滩发生的遇溺及死亡个案数

目； 

 

（三）会否在第（二）项的泳滩／水上活动中心恢复提供上述救生服务；如果会，

将于何时恢复该等服务；如果不会，原因是甚么；及 

 

（四）在水上活动中心提供快艇救生服务的救生员，须否具备海事处订明的使用

指明政府船只的资格；若然，现时公务员编制救生员及季节性救生员当中，分别

有多少人具备该资格；如没有救生员符合该资格，当局现时有甚么安排以提供快

艇救生服务；以及会否重新招聘具备该资格的救生员，以保持服务质素? 

  

答复： 

 

主席: 

 

（一）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康文署）管理全港共４１个宪报公布的公众泳滩。除

了九个因水质欠佳而暂停开放的泳滩外，其余３２个公众泳滩均在开放期间提供

救生服务。现时，这３２个公众泳滩均设有救生独木舟，当中有五个公众泳滩更

设有救生快艇。部分设有救生快艇的泳滩会为邻近的泳滩提供服务。 

 

  另外，康文署辖下的五个水上活动中心均设有救生快艇。设有救生快艇及／

或救生独木舟的公众泳滩及水上活动中心表列于附件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康文署在过去五年，均没有取消辖下公众泳滩及水上活动中心的

快艇及／或独木舟救生服务。 



 

（四）在公众泳滩及水上活动中心负责驾驶救生快艇的救生员，均须持有由海事

处订明的驾驶快艇资格，即游乐船只二级船长本地合格证书及游乐船只二级轮机

员本地合格证书；或在海事处于二○○七年新修订的《商船（本地船只）条例》

（第５４８章）下所要求的船长三级证明书本地合格证明书及轮机操作员三级证

明书本地合格证明书。而在现行公务员编制的救生员中，约有１４０名员工具备

以上的驾驶快艇资格。至于季节性救生员方面，由于是因应每年泳季的服务需要

公开招聘，而具备驾驶快艇资格非其入职条件，故此康文署没有有关资料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